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劳办发〔1997〕1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

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上海市、广东省、武汉市、广州市社会保险管理局： 

自 1995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 号）发布以来，全国

大部分地区陆续为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个人帐户的建立，对于调动企业和

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增强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促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当前，在个人帐户管理工作中，存在着诸如个人帐户规模、记帐方法、转移及支付办法等不

规范、不统一的问题，亟待改进完善。今年 7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决定》（国发[1997]26 号）的发布，为统一规范个人帐户管理办法奠定了基础。为此，我们制定了《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配合当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统一工作，建好管好个人帐户。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我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反映。 

附件：1、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表式 

2、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表式指标解释 

3、至本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计算办法（月积数法） 

劳动部办公厅 

1997 年 12 月 22 日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规范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以下简称个人帐户）的建立和使用，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和《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 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个人帐户的建立 

1、个人帐户用于记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从企业缴费中划转记

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及上述两部分的利息金额。个人帐户是职工在符合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并办理了

退休手续后，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主要依据。 

2、个人帐户的建立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由工资发放单位向该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个人的工资收入等基础数据。 

3、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社会保障号码（国家标准 GB11643－89），为已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每人建立一个终身不变的个人帐户。目前国家技术监督局尚未公布社会保障号码校

验码，在公布之前可暂用职工身份证号码。职工身份证号码因故更改时，个人帐户号码不作变动。 

4、个人帐户建立时间从各地按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个人帐户时开始；之后新参加

工作的人员，从参加工作当月起建立个人帐户。 

5、1998 年 1 月 1日后才建立个人帐户的单位，个人帐户储存额除从 1998 年 1 月 1日起开始按个人缴

费工资的 11%记帐外，对 1996 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还应至少包括 1996、1997 两年个人缴费部分累计本息；

对 1996、1997 年参加工作的职工，个人帐户储存额应包括自参加工作之月到 1997 年底的个人缴费部分累

计本息。 

6、个人帐户主要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社会保障号码、参加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个人首次缴

费时间、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个人当年缴费工资基数、当年缴费月数、当年记帐利息及个人帐户储存

额情况等（表式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7、职工本人一般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本人上月工资

收入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下同）。月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包括工



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本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60%的，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缴费；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 300%的，按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缴费，超过部分不记入缴费工资

基数，也不记入计发养老金的基数。 

8、新招职工（包括研究生、大学生、大中专毕业生等）以起薪当月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工资基数；从第

二年起，按上一年实发工资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单位派出的长期脱产学习人员、经批准请长假的职工，保留工资关系的，以脱产或请假的上年月平均

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单位派到境外、国外工作的职工，按本人出境（国）上年在本单位领取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

数；次年的缴费工资基数按上年本单位平均工资增长率进行调整。 

失业后再就业的职工，以再就业起薪当月的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工资基数；从第二年起，按上一年实发

工资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以上人员的月平均缴费工资的上限和下限按照第 7条规定执行。 

9、个人帐户记入比例为按第 7条确定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11%，其中包括个人缴费的全部和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从企业缴费中划转记入两部分。个人缴费比例 1997 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 4%，企业划转

部分相应补齐到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11%；从 1998 年起至少每两年个人缴费提高 1%，企业划转部分相应减

少 1%，最终达到个人缴费为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8%，企业划转部分相应减少到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 3%。

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提高的速度可以适当加快。 

目前各地个人帐户记帐比例低于或高于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11%的，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向统一制度

的并轨工作。 

10、个人帐户的储存额按“养老保险基金记帐利率”（以下简称“记帐利率”）计算利息。记帐利率

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参考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等因素确定并每年公布一次。 

 

二、个人帐户的管理 

11、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按照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要求建立、健全职工基础资料，到当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手续，并按要求填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登记表》《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人员缴费情况表》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变化情况表》。 

12、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单位申报情况将数据输入微机管理，同时相应建立参保单位缴费台帐、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并根据《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变化情况表》，相应核定调整单位和职工个人

缴费工资基数。 

13、对于因某种原因单位或个人不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视为欠缴。欠缴月份无论全额欠

缴还是部分欠缴均暂不记入个人帐户，待单位或个人按规定补齐欠缴金额后方可补记入个人帐户。 

职工所在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用期间，职工个人可以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所足额缴纳的费用记入

个人帐户，并计算为职工实际缴费年限。 

出现欠缴情况后，以后缴费采用滚动分配法记帐：即缴费先补缴以前欠缴费用及利息后，剩余部分作

为当月缴费。 

14、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缴费年度结束后，应对职工个人帐户进行结算，包括当年缴费额、实际缴费

月数、当年利息额、历年缴费累计结转本息储存额等。利息按每年公布的记帐利率计算。 

15、至本年底止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有两种计算方法。 

方法一：年度计算法。即至本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在每个缴费年度结束以后按年度计算（以上

年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记帐时适用此方法）。 

计算公式： 

至本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上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1＋本年记帐利率）＋个人帐户本

年记帐金额×（1＋本年记帐利率×1.083×1／2） 

方法二：月积数法。至本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在一个缴费年度内按月计算（以上月职工工资收



入为缴费工资基数记帐时适用此方法）。 

计算公式： 

至本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上年底止个人帐户累计储存额×（1＋本年记帐利率）＋本年记帐额

本金＋本年记帐额利息 

其中： 

本年记帐额利息＝本年记帐月积数×本年记帐利率×1／12 

本年记帐月积数＝∑[ｎ月份记帐额×（12－ｎ＋1）] 

（ｎ为本年各记帐月份，且 1≤ｎ≤12） 

补缴欠缴的利息或本息和的计算办法见附件 3。 

16、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缴费年度结束后，应根据《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记录，为每个参

保职工打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对帐单》，发给职工本人，由职工审核签字后，依年粘贴在《职

工养老保险手册》中妥善保存。 

17、统一制度之前各地已为职工建立的个人帐户储存额，与统一制度后职工个人帐户储存额合并计算。 

18、职工由于各种原因而中断工作的，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也不计算缴费年限，其个人帐户由

原经办机构予以保留，个人帐户继续计息。职工调动或中断工作前后个人帐户的储存额累计计算，不间断

计息。 

19、个人帐户储存额不能挪作他用，也不得提前支取（另有规定者除外）。 

 

三、个人帐户的转移 

20、职工在同一统筹范围内流动时，只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档案，不转移基金。 

21、职工跨统筹范围流动时，转移办法按如下规定： 

（1）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帐户档案。 

（2）对职工转移时已建立个人帐户的地区，转移基金额为个人帐户中 1998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个人缴

费部分累计本息加上从 1998 年 1 月 1日起记入的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 

（3）对职工转移时仍未建立个人帐户的地区，1998 年 1 月 1 日之前转移的，1996 年之前参加工作的

职工，转移基金额为 1996 年 1 月 1 日起至调转月止的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累计本息；1996、1997 年参加工

作的职工，基金转移额为参加工作之月起至 1997 年底的个人缴费部分累计本息。1998 年 1 月 1 日之后转

移的，转移基金额为 1998 年之前按前述规定计算的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累计本息，加上从 1998 年 1 月 1 日

起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11%计算的缴费额累计本息。未建个人帐户期间，计算个人缴费部分的利息按

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算。 

（4）对年中调转职工调转当年的记帐额，调出地区只转本金不转当年应记利息；职工调转后，由调入

地区对职工调转当年记帐额一并计息。计算方法按第 15 条规定执行。 

（5）基金转移时，不得从转移额中扣除管理费。 

（6）职工转出时，调出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填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表》（转移单）。 

（7）职工转入时，调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依据转出地区提供的《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转移情况

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等资料，并结合本地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为职工续建个人帐户，做

好个人帐户关系的前后衔接工作。 

 

四、个人帐户的支付 

22、当单位离退休人员发生变动时，单位应填写《离退休人员增减变化情况表》，报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审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待遇给付情况应及时进行相应调整。 

23、按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办理退休的职工，其基本养老金中的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等由

社会统筹基金支付；个人帐户养老金由个人帐户中支付。 

24、职工退休以后年度调整增加的养老金，按职工退休时个人帐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各占基本养老



金的比例，分别从个人帐户储存余额和社会统筹基金中列支。 

25、职工退休后，其个人帐户缴费情况停止记录，个人帐户在按月支付离退休金（含以后年度调整增

加的部分）后的余额部分继续计息。利息计算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年度计算法。即离退休人员个人帐户余额生成的利息在每个支付年度结束后按年度计算（支

付年度内各月支付的养老金数额相同时适用此方法）。年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年利息＝（个人帐户年初余额－当年支付养老金总额）×本年记帐利率＋当年支付养老金总额×本年

记帐利率×1.083×1／2 

个人帐户年终余额＝个人帐户年初余额－当年支付养老金总额＋年利息 

方法二：月积数法。即离退休人员个人帐户余额生成的利息在每个支付年度内按月计算（支付年度内

各月支付的养老金数额不同时适用此方法）。年利息计算公式如下： 

年利息＝个人帐户年初余额×本年记帐利率－本年度支付月积数×本年记帐利率×1／12 

本年度支付月积数＝∑[ｎ月份支付额×（12－ｎ＋1）] 

（ｎ为本年度各支付月份，且 1≤ｎ≤12） 

26、当职工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

老金待遇，其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出现上述情况时，职工所

在单位应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填报《个人帐户一次性支付审批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后封存其

个人帐户档案。 

 

五、个人帐户的继承 

27、职工在职期间死亡时，其继承额为其死亡时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本息。 

28、离退休人员死亡时，继承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继承额＝离退休人员死亡时个人帐户余额×离退休时个人帐户中个人缴费本息占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

的比例 

29、继承额一次性支付给死亡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个人帐户的其余部分，并入社会统

筹基金。个人帐户处理完后，应停止缴费或支付记录，予以封存。 

 

六、其他 

30、新安置的军队复员、退伍军人、转业干部及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调入企业人员，其个人帐户的

建立，待国家明确规定后，再按国家规定执行。 

31、本办法自 1998 年 1 月 1日起实行。 


